
汕头市濠江区自然资源局

建设用地规划条件表

编号：本表为汕濠自然资公〔2022〕210号之附表

用地位置 汕头市濠江区风电产业园 HJ-022-02-00302-1地块

用地性质 二类工业用地(M2)

用地规模 103529.571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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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地位置：汕头市濠江区风电产业园 HJ-022-02-00302-1 地块；

二、规划技术指标要求：

（一）实用地面积：103529.571 平方米；

（二）用地性质：二类工业用地(M2)；

（三）1.0＜容积率≤4.0，103529.571 平方米＜地面以上计容建筑面积≤

414118.284 平方米；

（四）建筑密度≥30%；

（五）绿地率≤20%；

（六）本宗用地容积率下限为刚性控制，容积率上限及建筑密度、建筑限高为弹

性控制。

三、该宗用地须配建开闭所（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米），公共厕所（建筑面积

100.00 平方米）。

四、机动车出入口安排在规划区间路上，应合理组织内外交通，城市道路上出入

口设置应符合《汕头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有关规定。

五、建筑间距及建筑退让道路和用地红线按《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

定》控制。

六、工业用地内可建设的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等非生产性用房的用地面积不

得超过工业项目实用地面积的 7%，计容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计容总建筑面积

的 20%。

七、本宗用地规划建设时应落实汕头市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建设项目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 65%。

八、邻路围墙应按通透式围墙进行设计。

九、项目规划建设应符合消防、环保等要求，与周边环境协调。地下空间可用于

停车及配电、配水、通信、环卫等配套设施用房。各类管线可接周边城市市政管线。

十、未涉及问题，按《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和《汕头市濠江区风电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HJ-022 编制单元东片

区）》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执行。

日期：2022 年 12 月 21 日


